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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世界银行第五期扶贫项目调研，由国务院扶贫办支持并由中国农业大学李鸥教授主持，在此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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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白水社区发展基金的个案研究，对马克思1867年提出的“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

制”进行探讨，指出马克思所期望的“个人所有制”是基于“共生性个人主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不同于

“占有性个人主义”和“自由个人主义”。共有（而非公有）与个人所有（而非私有）作为产权的两端，具有深

层逻辑上的共通。在“人是社会之人，社会是人之社会”的伦理之下，共有与个人所有两者方能达到真正

的融合。白水社区发展基金以其本土传统文化逻辑接纳了外来文化，并让其中最优秀的文化落地，剔除

了其中商业化和资本剥削的部分，圆满地完成了一种“文化并接”。

［关键词］社区发展基金 个人所有制 共有 经济学哥德巴赫猜想 共生性个人主义

2006年，在白水河畔一群中年人正在为一个

国际合作扶贫项目冥思苦想，他们要设计一个村

落小额贷款的新形式——社区发展基金（CDF，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fund）的操作模式。在他

们当中，有当地的文化精英、扶贫办的官员、世界

银行的项目官员以及参与的乡民。他们多有着

乡土生活的经历和丰富的扶贫经验。然而，大家

都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思想风暴，正在悄然孕育

着一场特殊的共产主义——共生个人主义的实

验，一群朴实的农民正在不知不觉中，践行着当

年马克思的伟大理想。

1867 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如下一

段话：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

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

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

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

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

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

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

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

人所有制。①

在这段话之前紧接的是与《共产党宣言》中

类同的一句话：“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

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

主义私有制是对过去的私有制——“对个人、以

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或者说，是

对一种传统“小私有制”的否定，这种小私有制以

自己劳动为基础，也是为自己而劳动，不存在资

本剥削的问题。而资本主义的“大私有制”是剥

削他人的私有制，对个人来说，是以资本剥削为

基础。因此，所谓的“否定之否定”，是指在大私

有制否定了小私有制之后，资本主义还必然造成

对其大私有制自身的否定。然而，在其丧钟敲响

之后，对大私有制的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

制”，而是要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在两个

“共”（一是“协作”，另一是“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

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前提之下，“重新

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段经典之语，后来被称之

为“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②

这个经济学猜想至今仍有待理论上的破解，

然而白水CDF的实践却令我们耳目一新：他们在

不经意之间，创造了一个在协作和共有产权（社

区发展基金归全体村民所有）之下，以每个人的

个人发展为目标，同时又平等地为每个人服务的

“协作共享”之共同体——社区发展基金协会。

难道，这些普通的白水人真的在践行马克思在一

个半世纪之前的理想？他们如何有可能建立起

这样一个共同占有与个人所有共存的共享经济？

本文通过白水CDF的实践及理论探讨，尝试

理解“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破解“经济

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其中包括：第一，如何理解

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与私有的区别何在？第

二，如何理解共有与个人所有两者的关系？第

三，如何理解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由此，

本文进一步思考在否定私有制之后如何建立起

“个人所有制”的可能。

一、CDF的共产实验

CDF来自战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其雏形是社

区自主发展理念下的互助金融合作协会，之后推

行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的 CDF小额贷款模式来

自世界银行的“社区发展基金（CDF）”项目

（2011—2015），“社区发展基金项目就是针对村

民发展而设置的一个项目。它的核心是支持村

民的生计发展，并通过村民自己管理在家门口建

立的‘小银行’，为村民的生产提供小额的资金支

持”。③该项目的特点是：第一，由世行给予贫困

村落社区发展基金（开始规定为协会所有，后来

明确为归全体村民）。第二，共有资金用于小额

贷款，目标是对每个贫困家庭实行帮扶，借共有

的资金让每个人获得发展。第三，建立发展资金

合作社，选举理事会和监事会，采用5户联保和协

商民主的方法，确定贷款人和贷款金额。第四，

群众自我选举、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主发展，

权力在每个人。第五，理事会不是权力代理人，

而是为所有成员服务的职能代理人。白水 CDF
凝结了乡村的共有文化基础，亦开创了世界上基

于共有产权的金融“共生企业”之先河。

截至 2015 年，白水 CDF 项目（现有 18 个村

落）总体运行成功，被称之为“农民银行”。它体

现了乡村仍存在共有的文化秩序基础，亦开创了

“共有金融”的先例。尤努斯（Muhammad Yunus）
曾因设立乡村银行，给穷人小额贷款而获得 2006
年诺贝尔和平奖。不过，其小额贷款模式与CDF
不同：尤努斯的贷款来自私有资本，资本不属于

贷款者，更不属于全体村民；它以商业化为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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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通过高利息获得资本回报后，继续循环贷

款。而白水的贷款（在获得赠送之后）来自村落

的共有资本，农民自己以共有财产进行运营，最

终落脚点是让每一个人获益。如此共有与个人

所有的结合，相比于尤努斯模式更加完美。

共有的共产实验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多

次。巴黎公社曾经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它仅仅

停留在短寿的政治形态，并未完成公社的经济制

度。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非政府组织（NGO）工

作领域曾经有过先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宣明会等在柬埔寨的小额

贷款项目，是 CDF 项目之楷模，但是柬埔寨的

CDF在项目结束后已经被“正规化”到金融机构，

变成为商业化的贷款。④目前世界上真正能够按

照共有产权和非商业化方式坚持下来的CDF寥

寥无几，它们以零星的方式存活在中国大地，其

中既包括世行第五期贷款项目支持的数百个

CDF村落（以河南嵩县和叶县、陕西定边县等为

典型），也包括一些本土项目，如成立于2009年的

信阳郝堂村的“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它由

合作社发起股金 34万元，其中 7名发起人每人投

入 2 万元，第一批入社社员有 15 人，每人投入

5000元，政府投入10万元，村委会投入2万元，李

昌平项目组投入 5万元。其中，发起人、政府、李

昌平不要利息。村委会股金的利息收益（年息一

般为 10%）用于五保户帮扶；合作社利息收益中

有 30%用于老年社员养老，40%作为滚动资金并

入本金，15%作为管理费，15%用于风险金（对于

不能及时还款的风险抵御）。由于理事会成员不

要管理费，自愿奉献，还款率达 100%，已经累计

放贷 500多万元。⑤郝堂村的最初本金来自私人

和政府的共同融资，本金的所有权并未明确是否

属于全体村民。尽管如此，这些本土项目的实践

已经弥足珍贵。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共有经济在初民社会中

十分普遍，因为初民社会都是共有产权的社会，

遵循平等的原则。

非洲东部的姆布蒂俾格米人（Mubuti Pyg⁃
mies）社会，就是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社会的例

子：“无论是在礼仪、狩猎、亲属关系还是在队群关

系中，都没有任何可以看得出来的阶层或利益上

的不平等。”他们的狩猎队群没有领导人；对某个

人的成就的认可并不伴随着任何形式的特权。像

食物这样的经济资源是公共享有的，甚至工具和

武器都常常从一个人手中又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只是在家庭内部，权利和特权才有所区别。⑥

人类学提供的另外一类例子是初民社会的

再分配过程，它们是共有经济之雏形：

共同享有是物资的主要分配方式，而酋长和

其他人比起来，分到的比别人共同享有（或再分配

出去）的要多。一个人积累了太多的牛就有遭到

公众报复的危险，除非他与别人分享，或者让其他

人使用他的牛。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被

指控为巫师，而他的牛则可能被杀死吃掉。这种

习俗是防止财富过分集中的一种文化方式。⑦

上面“共享牛”的例子表明：第一，共同享有

是物资的主要分配方式。第二，财产如粮食和土

地共有和个人所有（个有）共存，财产首先是共有

的，同时又分配到个人使用，因而也是个有的。

第三，共有产权中包含了个人产权，即个人财产

寓于共有财产之中，无需清楚界定。第四，酋长

作为代表集体管理、分配和积累财富的代理人，

享用较多的共有财产。但他不是权力的代理人，

因而没有特权。同时，他必须将自己的东西与他

人分享，来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社会地位。⑧

白水CDF项目之初，不论是项目设计者还是

执行者，大家并没有从“共有产权”的角度来理

解，都认为贷款只是互助协会的启动资金，权属

归协会。白水县和家卓村的纪实中写道：“首先

是明晰的权属规定。县项目办在赠款合同中明

确规定协会拥有对协会资金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使协会的拥有感达到最高”。⑨在《管理条例》中，

也有资金的本金及其利息收入归协会的条款。

白水项目的前期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原蒲城县

教育局局长赵升礼老师说：“当时意识到基金是

给村里的，应该归全村人所有，而使用权是协会

的。但是，如果说是归村里的，村委会可能会插

手，这样项目就难以进行了。有一个村子就是这

样，基金被村委会收了修路，说也是为大家。所

以我们就明确规定了基金归协会。”这里，明确规

定项目的基金为协会所有，这可以称之为一种

“小共有”。赵老师向我们明确解释道：“现在贷

款基金的所有权归村子里，归全体村民，协会只

是有使用权”。在此，基金归村里或者全村人，属

于“大共有”。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大共有下，第

一，协会运行的是全村人的钱，不是合作社的基

金，合作社只是使用全村人的钱；第二，协会因而

须向全体村民开放（实际上也是如此），并有责任

向全体村民报告资金的使用情况；第三，由于“全

体村民”的产权归属，合作社的贷款占用金收益

应该返还全体村民（并不一定分割到每个村民），

而不仅仅是协会。

目前，白水CDF的占用资金返还后一部分用

于加大本金；一部分用于工作人员的劳务；一部

分作为保险金，防止拖欠款；一部分为管理费用

于购买纸张文具等；还有一些用于村落公益事业

（比例上各村略有差别）。实际中，因为还款率达

到 100%，他们将节约下来的保险金和管理费也

用于公益（甚至有的CDF将自己的劳务补贴奉献

出来），包括年节慰问老人、资助贫困孩子读书，

以及支持社区文艺团体或文体事业等。

CDF的共有产权特点只有在脱离政府管理之

后才比较清晰，因为政府参与的项目管理意味着

资金产权的主体是政府，其产权权属包括占有

权、使用权、支配权和管理权。白水项目虽然已

经与政府脱钩，但是规定若 CDF 失败或者破产

后，仍然需要把本金还给扶贫办，这意味着政府

还有部分所有权（政治权属）。个人所有权方面，

表1：白水社区发展基金产权权属

产权

所有权

使用权

（占用权）

支配权

管理权

产权属性

全体村民所有

协会有使用权

协会全权支配

协会直接管理，县扶贫

办间接管理

说明

基金属于全体村民，赠款者（世界银行）与之完全脱离。但是协

议规定，行政（扶贫办）有权在基金运行出现重大问题时收回基

金。

协会在正常运行时有充分使用权。基金在贷给协会成员时，个

人获得对共有产权的分割而具有使用权。因此获得的收益完

全归个人。个人只需返还约10%／年的占用金。

协会理事会代行资金的处分权，对返还的占用金按规定比例使

用。例如，40%用于追加本金，30%用于代理人员的劳务，15%
为风险资金，5%为儿童福利，10%为管理费。

项目结束后已完全由协会自主管理，但是依然延续定期向县扶

贫办提交统计报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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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通过高利息获得资本回报后，继续循环贷

款。而白水的贷款（在获得赠送之后）来自村落

的共有资本，农民自己以共有财产进行运营，最

终落脚点是让每一个人获益。如此共有与个人

所有的结合，相比于尤努斯模式更加完美。

共有的共产实验在世界上曾经出现过多

次。巴黎公社曾经被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它仅仅

停留在短寿的政治形态，并未完成公社的经济制

度。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和非政府组织（NGO）工

作领域曾经有过先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

合国计划开发署、世界宣明会等在柬埔寨的小额

贷款项目，是 CDF 项目之楷模，但是柬埔寨的

CDF在项目结束后已经被“正规化”到金融机构，

变成为商业化的贷款。④目前世界上真正能够按

照共有产权和非商业化方式坚持下来的CDF寥

寥无几，它们以零星的方式存活在中国大地，其

中既包括世行第五期贷款项目支持的数百个

CDF村落（以河南嵩县和叶县、陕西定边县等为

典型），也包括一些本土项目，如成立于2009年的

信阳郝堂村的“夕阳红”养老资金合作社。它由

合作社发起股金 34万元，其中 7名发起人每人投

入 2 万元，第一批入社社员有 15 人，每人投入

5000元，政府投入10万元，村委会投入2万元，李

昌平项目组投入 5万元。其中，发起人、政府、李

昌平不要利息。村委会股金的利息收益（年息一

般为 10%）用于五保户帮扶；合作社利息收益中

有 30%用于老年社员养老，40%作为滚动资金并

入本金，15%作为管理费，15%用于风险金（对于

不能及时还款的风险抵御）。由于理事会成员不

要管理费，自愿奉献，还款率达 100%，已经累计

放贷 500多万元。⑤郝堂村的最初本金来自私人

和政府的共同融资，本金的所有权并未明确是否

属于全体村民。尽管如此，这些本土项目的实践

已经弥足珍贵。

人类学的研究发现，共有经济在初民社会中

十分普遍，因为初民社会都是共有产权的社会，

遵循平等的原则。

非洲东部的姆布蒂俾格米人（Mubuti Pyg⁃
mies）社会，就是一个几乎完全平等的社会的例

子：“无论是在礼仪、狩猎、亲属关系还是在队群关

系中，都没有任何可以看得出来的阶层或利益上

的不平等。”他们的狩猎队群没有领导人；对某个

人的成就的认可并不伴随着任何形式的特权。像

食物这样的经济资源是公共享有的，甚至工具和

武器都常常从一个人手中又传到另一个人手中。

只是在家庭内部，权利和特权才有所区别。⑥

人类学提供的另外一类例子是初民社会的

再分配过程，它们是共有经济之雏形：

共同享有是物资的主要分配方式，而酋长和

其他人比起来，分到的比别人共同享有（或再分配

出去）的要多。一个人积累了太多的牛就有遭到

公众报复的危险，除非他与别人分享，或者让其他

人使用他的牛。如果不这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被

指控为巫师，而他的牛则可能被杀死吃掉。这种

习俗是防止财富过分集中的一种文化方式。⑦

上面“共享牛”的例子表明：第一，共同享有

是物资的主要分配方式。第二，财产如粮食和土

地共有和个人所有（个有）共存，财产首先是共有

的，同时又分配到个人使用，因而也是个有的。

第三，共有产权中包含了个人产权，即个人财产

寓于共有财产之中，无需清楚界定。第四，酋长

作为代表集体管理、分配和积累财富的代理人，

享用较多的共有财产。但他不是权力的代理人，

因而没有特权。同时，他必须将自己的东西与他

人分享，来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社会地位。⑧

白水CDF项目之初，不论是项目设计者还是

执行者，大家并没有从“共有产权”的角度来理

解，都认为贷款只是互助协会的启动资金，权属

归协会。白水县和家卓村的纪实中写道：“首先

是明晰的权属规定。县项目办在赠款合同中明

确规定协会拥有对协会资金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使协会的拥有感达到最高”。⑨在《管理条例》中，

也有资金的本金及其利息收入归协会的条款。

白水项目的前期主要参与者和设计者，原蒲城县

教育局局长赵升礼老师说：“当时意识到基金是

给村里的，应该归全村人所有，而使用权是协会

的。但是，如果说是归村里的，村委会可能会插

手，这样项目就难以进行了。有一个村子就是这

样，基金被村委会收了修路，说也是为大家。所

以我们就明确规定了基金归协会。”这里，明确规

定项目的基金为协会所有，这可以称之为一种

“小共有”。赵老师向我们明确解释道：“现在贷

款基金的所有权归村子里，归全体村民，协会只

是有使用权”。在此，基金归村里或者全村人，属

于“大共有”。两者的区别在于：在大共有下，第

一，协会运行的是全村人的钱，不是合作社的基

金，合作社只是使用全村人的钱；第二，协会因而

须向全体村民开放（实际上也是如此），并有责任

向全体村民报告资金的使用情况；第三，由于“全

体村民”的产权归属，合作社的贷款占用金收益

应该返还全体村民（并不一定分割到每个村民），

而不仅仅是协会。

目前，白水CDF的占用资金返还后一部分用

于加大本金；一部分用于工作人员的劳务；一部

分作为保险金，防止拖欠款；一部分为管理费用

于购买纸张文具等；还有一些用于村落公益事业

（比例上各村略有差别）。实际中，因为还款率达

到 100%，他们将节约下来的保险金和管理费也

用于公益（甚至有的CDF将自己的劳务补贴奉献

出来），包括年节慰问老人、资助贫困孩子读书，

以及支持社区文艺团体或文体事业等。

CDF的共有产权特点只有在脱离政府管理之

后才比较清晰，因为政府参与的项目管理意味着

资金产权的主体是政府，其产权权属包括占有

权、使用权、支配权和管理权。白水项目虽然已

经与政府脱钩，但是规定若 CDF 失败或者破产

后，仍然需要把本金还给扶贫办，这意味着政府

还有部分所有权（政治权属）。个人所有权方面，

表1：白水社区发展基金产权权属

产权

所有权

使用权

（占用权）

支配权

管理权

产权属性

全体村民所有

协会有使用权

协会全权支配

协会直接管理，县扶贫

办间接管理

说明

基金属于全体村民，赠款者（世界银行）与之完全脱离。但是协

议规定，行政（扶贫办）有权在基金运行出现重大问题时收回基

金。

协会在正常运行时有充分使用权。基金在贷给协会成员时，个

人获得对共有产权的分割而具有使用权。因此获得的收益完

全归个人。个人只需返还约10%／年的占用金。

协会理事会代行资金的处分权，对返还的占用金按规定比例使

用。例如，40%用于追加本金，30%用于代理人员的劳务，15%
为风险资金，5%为儿童福利，10%为管理费。

项目结束后已完全由协会自主管理，但是依然延续定期向县扶

贫办提交统计报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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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个人借用共有财产进行生产而获得

收益，意味着一种个人的产权并行其中，即在共

有财产或者说生产资料（此处为基金本金）共有

的基础上，使用（借用）共有的生产资料，通过个

人的劳动创造出个人所得，由此完成了从共有到

每个个人所有的过程。

CDF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共生产业

（symbiotic enterprise，SE）。SE是一种全新的企

业形式：共有产权和共有资本，以自主和民主的

方式，根据需要进行项目的选择和集中生产（按

需生产，生产的目的是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

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它虽然没有企

业之名，却有企业之实。科斯（R. H. Coase）在《企

业的性质》一文中曾指出企业的本质就是降低交

易成本。⑩因为企业是一种集约的生产，将分散

生产的分散议价变成了集约议价；将各想各的、

各干各的做法，变成了一种集约的计划。共生企

业将这种基于个人需求、民主协商、自主管理、共

同承担的要点集于一身。没有任何个人可以通

过共生企业去过度积累个人的财富，因为所有的

利益分配都是在“共享牛”的原则之下进行的。

在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看来，“共有财

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因而需要私有产权，

“一个共有产权的所有者不可能排斥其他人分享

他努力的果实，而且所有成员联合达成一个最优

行为的谈判成本非常高。私有权利的发展能更

经济地使用资源，因为他具有排斥其他人的权

利”。此乃对共有的误解。因为上述说法的基

础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之间的谈判，而不是

“共生人”之间的谈判。“共生人”的典型之一就是

“一家人”。在白水可以看到，协商谈判的成本很

低，并且大家会相互谦让。如在一个联保小组 5
人中间，大家会先让家庭最困难或者最急需贷款

的人先贷。共生人好像一家人，其谈判的成本怎

么可能高于与外人的谈判呢？若真如此，家人如

商人，恐怕人类的家庭形态早就终止了。通过民

主协商，完全可以使得谈判交易的成本降低。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社区自主发展（CDD）项目运行

中，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修路项目如果占一点

土地，老百姓都会争利益，因为是“你”（政府作为

“外人”）来修路占了我的地。但是，当项目资金

的使用权给百姓之后，村民自主商议修路占地，

村民很容易就让出了土地，为乡里乡亲的“大家”

提供方便。可见，导致外部性的恰恰不是共有产

权，而是公有产权——特别是当“公权”被代理人

滥用的时候。

白水CDF与之不同，它不但将传统的共有结

合进来，还创造出“共有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是

将共同体共有、家庭共有和个人所有结合了

起来：

第一，他们有村落和协会的共同体共有。这

是第一个层面的共有基础。人们对村落共同体

和协会有充分的认同，认为是“大家的事”，同时

他们将亲情和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注入其中。

第二，他们保持着家庭共有的伦理。家庭是

人类共有的最小细胞，家庭本身就是基于共有

制，资本主义也是一样，没有家庭及其伦理，人类

社会将灭亡。换句话说，一旦家庭内部被私有

化，人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家庭的形态将解体，会

带来全人类的悲剧。马克思所说个人的以自己

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小私有制”也是中国小农家

庭经济的写照，它不以剥削为基础，长期是中国

乡村和农业的基本形态，曾几何时被社会主义的

“人民公社”摧毁，却又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改革

开放中以“包产到户”重焕生机，并成为今天乡村

小私有化的土壤。人们常把马克思所言的小私

有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以家庭或

家户为单位的小私有携带有某种共生主义的因

素，可以称之为家庭共生主义，它本来就与共有

制可以共存。如今，白水人一方面依然“包产到

户”，并没有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否定小私有制；

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运行CDF的协作共享经济。

换句话说，家庭对整个社会经济伦理的贡献究竟

是“一家人”的共有伦理更多，还是小私有的私有

伦理更多？显然是前者。白水CDF以其共有的

伦理，将基金协会的“大家”与村民的“小家”结合

起来，CDF的成功，乃是实现了小家合为大家的

成功。实际上，前述共有企业的雏形就是家庭经

济。中国上千年的家庭作坊延绵不断，家户生产

曾经将中国经济推到世界顶端，然而今天家庭经

济濒于解体，原因在于传统的家庭共生文化在当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打破，变成了家庭纷争文

化。此乃悲剧。

第三，他们具有协作共享的个人所有，即马

克思主张的个人所有。“排斥分享”是一种基于占

有性个人主义即私有的伦理，导致的是交易成本

的增加，与之不同，白水CDF的“协作共享”的个

人所有制伦理有益于大家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反

而减少了达成一致的成本。他们会相互谦让，把

机会让给他人，让更需要借款的他人能够优先获

得等行为，避免了相互争执等基于个人的自私

伦理。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白水CDF具有跨越时空

的复合共有制特点，其共同体共有、家庭共有和

协作共享的个人共有的完美结合，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人类的创举。白水CDF以其本土传统文化

逻辑，接纳了外来的文化，并让其中优秀的文化

落地，剔除了其中商业化和资本剥削的部分，完

满地完成了一种“文化并接”。虽然在这后面，还

有很多“并接结构”的文化实践需要理解，但无

论如何，白水 CDF的实践弥足珍贵。它是伟大

的，也是平凡的，更是脆弱的。也许它会在几年

之内静静地夭折在中国大地的一隅，但也许，它

会在智者的关注中顽强生长，创造辉煌。

二、破解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破解所谓的“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需要

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个人所有制”？如

何理解“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一）如何理解个人所有制？

在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论述中，“个人所有制”

最为令人费解。它主要有三种理解观点：生活

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人人皆有的私有制、集体公

有制。这些理解各有正误。

首先，按照恩格斯的理解：“靠剥夺剥夺者建

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

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

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

表2：几种个人主义的比较

伦理特征

制度特征

主义特征

平等特征

剥削特征

占有性个人主义

排斥性个人中心

私有制

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

不平等

劳动力剥削

自由个人主义

自由的个人至上

私有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

义、集体主义相对立

不平等

劳动／资本剥削

共生性个人主义

社会之下的个人最大满足

个人所有制

共生和平等主义的社会与

其中每个人的和谐

人人平等

无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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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个人借用共有财产进行生产而获得

收益，意味着一种个人的产权并行其中，即在共

有财产或者说生产资料（此处为基金本金）共有

的基础上，使用（借用）共有的生产资料，通过个

人的劳动创造出个人所得，由此完成了从共有到

每个个人所有的过程。

CDF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共生产业

（symbiotic enterprise，SE）。SE是一种全新的企

业形式：共有产权和共有资本，以自主和民主的

方式，根据需要进行项目的选择和集中生产（按

需生产，生产的目的是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

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它虽然没有企

业之名，却有企业之实。科斯（R. H. Coase）在《企

业的性质》一文中曾指出企业的本质就是降低交

易成本。⑩因为企业是一种集约的生产，将分散

生产的分散议价变成了集约议价；将各想各的、

各干各的做法，变成了一种集约的计划。共生企

业将这种基于个人需求、民主协商、自主管理、共

同承担的要点集于一身。没有任何个人可以通

过共生企业去过度积累个人的财富，因为所有的

利益分配都是在“共享牛”的原则之下进行的。

在登姆塞茨（Harold Demsetz）看来，“共有财

产导致了很大的外部性”，因而需要私有产权，

“一个共有产权的所有者不可能排斥其他人分享

他努力的果实，而且所有成员联合达成一个最优

行为的谈判成本非常高。私有权利的发展能更

经济地使用资源，因为他具有排斥其他人的权

利”。此乃对共有的误解。因为上述说法的基

础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之间的谈判，而不是

“共生人”之间的谈判。“共生人”的典型之一就是

“一家人”。在白水可以看到，协商谈判的成本很

低，并且大家会相互谦让。如在一个联保小组 5
人中间，大家会先让家庭最困难或者最急需贷款

的人先贷。共生人好像一家人，其谈判的成本怎

么可能高于与外人的谈判呢？若真如此，家人如

商人，恐怕人类的家庭形态早就终止了。通过民

主协商，完全可以使得谈判交易的成本降低。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社区自主发展（CDD）项目运行

中，来自政府的自上而下的修路项目如果占一点

土地，老百姓都会争利益，因为是“你”（政府作为

“外人”）来修路占了我的地。但是，当项目资金

的使用权给百姓之后，村民自主商议修路占地，

村民很容易就让出了土地，为乡里乡亲的“大家”

提供方便。可见，导致外部性的恰恰不是共有产

权，而是公有产权——特别是当“公权”被代理人

滥用的时候。

白水CDF与之不同，它不但将传统的共有结

合进来，还创造出“共有的个人主义”，可以说是

将共同体共有、家庭共有和个人所有结合了

起来：

第一，他们有村落和协会的共同体共有。这

是第一个层面的共有基础。人们对村落共同体

和协会有充分的认同，认为是“大家的事”，同时

他们将亲情和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注入其中。

第二，他们保持着家庭共有的伦理。家庭是

人类共有的最小细胞，家庭本身就是基于共有

制，资本主义也是一样，没有家庭及其伦理，人类

社会将灭亡。换句话说，一旦家庭内部被私有

化，人人寻求利益最大化，家庭的形态将解体，会

带来全人类的悲剧。马克思所说个人的以自己

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小私有制”也是中国小农家

庭经济的写照，它不以剥削为基础，长期是中国

乡村和农业的基本形态，曾几何时被社会主义的

“人民公社”摧毁，却又在 20世纪 80年代的改革

开放中以“包产到户”重焕生机，并成为今天乡村

小私有化的土壤。人们常把马克思所言的小私

有看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实际上，以家庭或

家户为单位的小私有携带有某种共生主义的因

素，可以称之为家庭共生主义，它本来就与共有

制可以共存。如今，白水人一方面依然“包产到

户”，并没有像马克思论述的那样否定小私有制；

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运行CDF的协作共享经济。

换句话说，家庭对整个社会经济伦理的贡献究竟

是“一家人”的共有伦理更多，还是小私有的私有

伦理更多？显然是前者。白水CDF以其共有的

伦理，将基金协会的“大家”与村民的“小家”结合

起来，CDF的成功，乃是实现了小家合为大家的

成功。实际上，前述共有企业的雏形就是家庭经

济。中国上千年的家庭作坊延绵不断，家户生产

曾经将中国经济推到世界顶端，然而今天家庭经

济濒于解体，原因在于传统的家庭共生文化在当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打破，变成了家庭纷争文

化。此乃悲剧。

第三，他们具有协作共享的个人所有，即马

克思主张的个人所有。“排斥分享”是一种基于占

有性个人主义即私有的伦理，导致的是交易成本

的增加，与之不同，白水CDF的“协作共享”的个

人所有制伦理有益于大家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反

而减少了达成一致的成本。他们会相互谦让，把

机会让给他人，让更需要借款的他人能够优先获

得等行为，避免了相互争执等基于个人的自私

伦理。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白水CDF具有跨越时空

的复合共有制特点，其共同体共有、家庭共有和

协作共享的个人共有的完美结合，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人类的创举。白水CDF以其本土传统文化

逻辑，接纳了外来的文化，并让其中优秀的文化

落地，剔除了其中商业化和资本剥削的部分，完

满地完成了一种“文化并接”。虽然在这后面，还

有很多“并接结构”的文化实践需要理解，但无

论如何，白水 CDF的实践弥足珍贵。它是伟大

的，也是平凡的，更是脆弱的。也许它会在几年

之内静静地夭折在中国大地的一隅，但也许，它

会在智者的关注中顽强生长，创造辉煌。

二、破解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破解所谓的“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需要

回答两个基本问题：如何理解“个人所有制”？如

何理解“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一）如何理解个人所有制？

在马克思的上述经典论述中，“个人所有制”

最为令人费解。它主要有三种理解观点：生活

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人人皆有的私有制、集体公

有制。这些理解各有正误。

首先，按照恩格斯的理解：“靠剥夺剥夺者建

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

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也就是

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

表2：几种个人主义的比较

伦理特征

制度特征

主义特征

平等特征

剥削特征

占有性个人主义

排斥性个人中心

私有制

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

不平等

劳动力剥削

自由个人主义

自由的个人至上

私有制

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

义、集体主义相对立

不平等

劳动／资本剥削

共生性个人主义

社会之下的个人最大满足

个人所有制

共生和平等主义的社会与

其中每个人的和谐

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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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这里，

恩格斯提出了“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

并存，个人所有制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恩格斯

加重了“为基础”），并以此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取

代。有学者就此理解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和消

费品等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是在批评资本主

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个人所有制”，因此，个

人所有制显然对应的是私有制，而私有制并非生

活资料一个部分的所有制，还包括更为重要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同时，马克思很明确提出个人所

有制是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为“基础”，这个基础

不可能只是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建立，因

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同样可以带来生活资料的私

人所有。因此，个人所有制应是在劳动协作和生

产资料共有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归

每个人所有，其中包括了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

第二，个人所有的“人人皆有”是对的，但是

要加上公平的、“社会个人”的人人皆有，而不是

“吃社会”或者剥削他人的少数人之个人所有。

因此，不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这里混淆了私

有和个人所有的区别，而是共有（社会所有制）基

础上人人皆有的个人所有制。

第三，有学者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既

不是重建‘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也不是重建资本

主义私有制。它是要重建新型的更高形式的集体

所有制，即集体公有制”。 集体公有制试图以

“集体”、“公有”来表达“共有”、“人人皆有”，但疏

于没有区分公有／共有、私有／个人所有的内

涵。对于“集体”，可以有公有的集体，如人民公

社；也可以有共有的集体，如白水CDF协会。因

此，集体公有无法表达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

内涵。

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

提出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显然是因为

“个人所有”不同于“私有”。马克思德语原话是

批评私有制（Privateigenthum），建立个人所有制

（individuelle Eigenthum），这两个用词与英语是对

应的，即批评私有（private ownership），主张个人所

有（individual ownership）。可见个人所有是“个人

主义（individualism）”意义上的“个人”，即文艺复

兴之后发扬光大的人权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伦

理上，私有是为“私人”，结果是为少数个人。个

人所有是为“每个个人”，是为所有的人。只有个

人所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当代资本主义将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偷换成了“私有”，

最终导致少数人的所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

渡边雅男认为：从共同体所有制到私有制的历

史，乃是私有篡夺共有的历史。

“个人主义”其实也是一个需要重新理解的

概念，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依据的并非占有性个

人主义，亦非自由个人主义，而是共生性个人主

义。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实

际上接近通常所说的“私有”。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讨

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英国的历史甚至早于文

艺复兴。这种个人主义将个人置于经济、伦理，

以及政治制度的中心。后来成为一种新的文明

之源以及英、美乃至西方的基础价值。然而，哈

贝马斯（J. Habermas）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曾提出批

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危

机等主要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经济和政治

关系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果，是普适功利主

义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结果。占有性个人主义

带有排他性和功利性，因而成为剥削他人的伦理

基础，也是现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伦理基础。

哈耶克（F. A. Hayek）曾经把个人主义奉为自

由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他的个人主义可谓是一

种绝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freedom individual⁃
ism）。他认为：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

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即“由基督教

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

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

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

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

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

的”。在哈耶克看来，以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正

是以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如此的

个人所有，显然不可能与共同所有相融。哈耶克

的观点其实无可厚非，他把对立物选为“公有”之

下的社会主义也具有一定道理，因为“公有”常常

因为代理人“吃公”而成为少数人的公有。但

是，他没有理解真正的个人所有与共有（而不是

公有）在深层逻辑上是一致的。

上述两种个人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期望的“个

人所有制”。马克思对于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人主

义从来都是肯定的，只不过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

个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

自由竞争、“市民社会”的“个人”指出：“这种18世
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

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不

过他认为这种“个人”不是斯密和李嘉图认为的

历史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个人是历史和社

会的产物。“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

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

发点”。“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

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见，马克思的

个人是社会之个人，在此意义上，共同占有之下

的个人所有制正体现了这种结合：既是社会共有

的，又是社会之个人所有的，应为一种“共生性个

人主义（symbiotic individualism）”之下的个人所有

制——“共生性个人所有制”（symbiotic individual
ownership，co-individual ownership）。这种个人主

义基于“人是社会之人”的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

关系，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前提，每个人必然是社

会的成员，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现实中并不存在有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因

为不可能有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社会，它要么偏

向占有性个人主义，要么偏向共生性个人主义。

这一点，其实是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哈耶

克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忠实辩护士，主张承认

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反对实际上是公共利

益（即“公有”）幌子下的单一目标和伦理的极权

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个人主义不是无

条件的。哈耶克曾说：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以孤

立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是从“人

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

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的”。即社会

是个人的出发点，个人亦是社会的出发点。既然

如此，个人就不是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与之一

体的。

（二）如何理解共有与个人所有的共存制度？

笔者曾通过文化动力学与科斯定理对话，从

共有和个人所有的“两端论”提出了“广义科斯定

理：“只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普遍的个人产权之明

确，或者以民权为基础的普遍的共有产权之明

确，而非伪托的‘私有’或‘公有’，才能达到交易

费用最小、资产价值最高。”由此，提出了区别于

公有产权（public property right）和私有产权（pri⁃
vate property right）的共有产权（common property
right）和 个 人 所 有 产 权（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

上述私有与个人所有的区分，对于理解马克

思自己未作定义的“个人所有制”至关重要。张

五常曾认为：“私有产权为一个极端，共有产权为

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产权都处于这两者之间，这

两者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这一论点十分精

辟，只是需要修正：真正的产权之两个极端，是共

有与个人所有。所有产权形态都在这两个极端

的中间落脚。

更为重要的是：共有与个人所有在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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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制涉及产品，那就是涉及消费品。”这里，

恩格斯提出了“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

并存，个人所有制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恩格斯

加重了“为基础”），并以此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取

代。有学者就此理解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和消

费品等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是在批评资本主

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提出“个人所有制”，因此，个

人所有制显然对应的是私有制，而私有制并非生

活资料一个部分的所有制，还包括更为重要的生

产资料私有制；同时，马克思很明确提出个人所

有制是以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为“基础”，这个基础

不可能只是为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建立，因

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同样可以带来生活资料的私

人所有。因此，个人所有制应是在劳动协作和生

产资料共有的基础上，所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归

每个人所有，其中包括了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

第二，个人所有的“人人皆有”是对的，但是

要加上公平的、“社会个人”的人人皆有，而不是

“吃社会”或者剥削他人的少数人之个人所有。

因此，不是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这里混淆了私

有和个人所有的区别，而是共有（社会所有制）基

础上人人皆有的个人所有制。

第三，有学者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既

不是重建‘人人皆有的私有制’，也不是重建资本

主义私有制。它是要重建新型的更高形式的集体

所有制，即集体公有制”。 集体公有制试图以

“集体”、“公有”来表达“共有”、“人人皆有”，但疏

于没有区分公有／共有、私有／个人所有的内

涵。对于“集体”，可以有公有的集体，如人民公

社；也可以有共有的集体，如白水CDF协会。因

此，集体公有无法表达马克思个人所有制的

内涵。

马克思之所以在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

提出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显然是因为

“个人所有”不同于“私有”。马克思德语原话是

批评私有制（Privateigenthum），建立个人所有制

（individuelle Eigenthum），这两个用词与英语是对

应的，即批评私有（private ownership），主张个人所

有（individual ownership）。可见个人所有是“个人

主义（individualism）”意义上的“个人”，即文艺复

兴之后发扬光大的人权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伦

理上，私有是为“私人”，结果是为少数个人。个

人所有是为“每个个人”，是为所有的人。只有个

人所有制，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当代资本主义将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偷换成了“私有”，

最终导致少数人的所有。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

渡边雅男认为：从共同体所有制到私有制的历

史，乃是私有篡夺共有的历史。

“个人主义”其实也是一个需要重新理解的

概念，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依据的并非占有性个

人主义，亦非自由个人主义，而是共生性个人主

义。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实

际上接近通常所说的“私有”。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讨

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英国的历史甚至早于文

艺复兴。这种个人主义将个人置于经济、伦理，

以及政治制度的中心。后来成为一种新的文明

之源以及英、美乃至西方的基础价值。然而，哈

贝马斯（J. Habermas）对占有性个人主义曾提出批

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合法性危

机等主要是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经济和政治

关系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结果，是普适功利主

义和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结果。占有性个人主义

带有排他性和功利性，因而成为剥削他人的伦理

基础，也是现实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伦理基础。

哈耶克（F. A. Hayek）曾经把个人主义奉为自

由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他的个人主义可谓是一

种绝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freedom individual⁃
ism）。他认为：我们所说的与社会主义和一切形

式的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即“由基督教

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

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

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

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

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

的”。在哈耶克看来，以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正

是以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如此的

个人所有，显然不可能与共同所有相融。哈耶克

的观点其实无可厚非，他把对立物选为“公有”之

下的社会主义也具有一定道理，因为“公有”常常

因为代理人“吃公”而成为少数人的公有。但

是，他没有理解真正的个人所有与共有（而不是

公有）在深层逻辑上是一致的。

上述两种个人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期望的“个

人所有制”。马克思对于文艺复兴之后的个人主

义从来都是肯定的，只不过他强调个人是社会的

个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就

自由竞争、“市民社会”的“个人”指出：“这种18世
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

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不

过他认为这种“个人”不是斯密和李嘉图认为的

历史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即个人是历史和社

会的产物。“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

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

发点”。“说到生产，总是指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

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可见，马克思的

个人是社会之个人，在此意义上，共同占有之下

的个人所有制正体现了这种结合：既是社会共有

的，又是社会之个人所有的，应为一种“共生性个

人主义（symbiotic individualism）”之下的个人所有

制——“共生性个人所有制”（symbiotic individual
ownership，co-individual ownership）。这种个人主

义基于“人是社会之人”的个人与社会不可分的

关系，社会是个人存在的前提，每个人必然是社

会的成员，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

现实中并不存在有绝对自由的个人主义，因

为不可能有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社会，它要么偏

向占有性个人主义，要么偏向共生性个人主义。

这一点，其实是与哈耶克的观点是一致的。哈耶

克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忠实辩护士，主张承认

个人目的至高无上的自主，反对实际上是公共利

益（即“公有”）幌子下的单一目标和伦理的极权

社会主义。但他同时也很清楚个人主义不是无

条件的。哈耶克曾说：真正的个人主义不是以孤

立或自足的个人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是从“人

们的全部性质和特征都是由其在社会中的存在

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思想观念出发的”。即社会

是个人的出发点，个人亦是社会的出发点。既然

如此，个人就不是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与之一

体的。

（二）如何理解共有与个人所有的共存制度？

笔者曾通过文化动力学与科斯定理对话，从

共有和个人所有的“两端论”提出了“广义科斯定

理：“只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普遍的个人产权之明

确，或者以民权为基础的普遍的共有产权之明

确，而非伪托的‘私有’或‘公有’，才能达到交易

费用最小、资产价值最高。”由此，提出了区别于

公有产权（public property right）和私有产权（pri⁃
vate property right）的共有产权（common property
right）和 个 人 所 有 产 权（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

上述私有与个人所有的区分，对于理解马克

思自己未作定义的“个人所有制”至关重要。张

五常曾认为：“私有产权为一个极端，共有产权为

另一个极端，大多数产权都处于这两者之间，这

两者很少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这一论点十分精

辟，只是需要修正：真正的产权之两个极端，是共

有与个人所有。所有产权形态都在这两个极端

的中间落脚。

更为重要的是：共有与个人所有在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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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通，因而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将共有基础上

的个人所有完美结合，融为一体。共有的绝对共

同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个人所有的绝对个人性

和公平性，体现了产权的充分形态。

第一，共有和个有产权两者具有“充分”的特

征和相通的逻辑。这可以简单表述为：社会或共

同体的全部财富归全体人民或共同体成员共享，

在此基础上，所创造的财富公平地由每个人分

享。即对于全部社会财富，充分共有最终保证的

是每个人的共享权力。同理，充分的个人所有最

终保证了所有人的分享权力。“每个人的共享”和

“所有人的分享”两种权力的逻辑是相通的。

第二，“公有”和“私有”都是不充分的产权形

态。当今世界多会以“公有化”或“私有化”来标

榜自己社会产权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但是事实并

非如此。对于“公有”和“私有”，可以问“谁的公

有？”、“谁的私有？”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可能变

成少数人的所有。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共有就

是人民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剥削）的公有；个人所

有就是社会公平（没有资本剥削）的私有，因此，

公有和私有产权只有在共有和个人所有的两端

标准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第三，充分产权的基础是民权和人权。共有

产权的权力基础是民权——人民（一群人）的权

力；个人所有的基础是人权——每一个人的权

力。共有产权与个有产权实际上是“殊途同

归”。在此，基于每个人的“公民社会”和基于所

有人的“人民社会”也是一体的。这与公有与私

有的关系完全不同。

第四，产权表达的公平秩序是市场的本质。

产权改制的核心不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之类，而

应该是公平配置共有产权（民权基础）和个有产

权（人权基础），由此根据国情寻找自由市场和计

划性市场、共有与个人所有产权两端中间的平衡

状态。例如，对于资源短缺的市场配置偏向共有

产权的计划性市场更为有效，但需要避免少数人

的“公有”；同理，在配置个有产权的自由市场部

分时，也要避免走向不公平的少数人的“私有”。

应在共有和个人所有的共通逻辑下寻求最优的

所有权配置，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实际上是

一个伪问题。

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 146年之后，一位欧

洲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了

《21 世纪资本论》，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

说道：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

19世纪至 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

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中国可能在 21
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

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

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

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无论是马克思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之上的

“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还是皮凯蒂融合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两本

“资本论”后面似乎都有着寻找两端（共有／个人

所有和公有／私有）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意味。共

有和公有产权的形态并不罕见。区别两者的要

点之一是代理人（参见表4、表5）。
和文臻的初步研究表明，在外来人大批到

斐济之前，斐济原居民没有土地个人私有或公有

的概念，因为土地多，不限使用，是实际的共有

制。其“伊-托卡托卡”（itokatoka，类似家族）由若

干姻亲家庭构成，然后再通过姻亲结合成“玛塔

伽利”（mataqali，类似氏族）。在殖民统治时期，土

地归玛塔伽利所有，酋长和氏族首领拥有对于土

地的管理权。如今斐济原住民所拥有的土地占

斐济所有土地的87%，都由1940年成立的原居民

土地信托局（TLTV）代管，这部分土地不可买卖、

转让或分配，只归玛塔伽利共同所有。

皮尔森（C. Pierson）指出一些南斯拉夫学者

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

制”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显然

与前述恩格斯的理解有关），依据是《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没有人拥有社会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以没有人在任何财产-法
律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或控制、处置社会

生产和劳动资料”。有学者解释社会所有制为

“资本股票由社会集体所有，但它仅仅是由单独

的工人团体进行管理”，这被质疑为不过就是实

践中的“国有化”。社会所有制的“共有”很明

确，但是“个人所有”并不清楚，且“国有化”质疑

意味着需要避免从共有到“国有”的公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共有，实践中是国家为代

理人（即国有）的公有（宪法也赋予了这个权

力）。其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否同时意味

着属于“每个人民”的个人所有？同样并不清楚。

共有不同于公有。白水 CDF运行的是共有

产权，而不是公有产权。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代理

人问题。现实中，公有制的代理人通常是权力代

理人，而非职能代理人，他会因为掌握权力而腐

败，将权力与民众脱离，导致人人“吃公”的“公地

悲剧”。而共有制的代理人不是代理权力，好像

初民社会，他们没有特权，只是为大家服务的管

理者，是管理职能代理人（见表 5）。他们与所代

表的人民是公仆关系。

上文提到赵升礼在设计白水 CDF产权归属

时，将所有权给予协会，因为他担心村委会占用

表3：共有、公有、私有、个人所有制的一般比较

产权

所有权

支配权

治理

伦理

意识形态

权力特征

共有

全体

人民代理人

人民治理

共生／共享

共产主义

民权

公有

全体

权力代理人

政府（公务员）治理

再分配式共享

社会主义

公权

私有

占有性个人

资本代理人

企业（资本家）治理

利益最大／排斥

资本主义

金权

个人所有

平等个人

公民代理人

民主治理

平等

个人主义

人权

表4：几个公有／共有的案例

案例

华南宗族

斐济氏族

（mataqali）
南斯拉夫

集体经济村庄

白水CDF

土地

宗族公田，家庭轮种

氏族公田，家庭使用

社会集体所有

集体公有，专业生产

村落共有，家户使用

产权

产权共有，管理公有

产权共有，管理公有

社会所有制，例如，股票

归社会集体所有

产权公有，管理公有

产权共有，管理共有

代理人

族长或宗族理事会

原氏族酋长管理

现政府土地信托局托管

所有权归社会集体，管理权民主

下放，如股票分给工人团体管理

村支两委（村长、书记）

职能代理人，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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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通，因而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将共有基础上

的个人所有完美结合，融为一体。共有的绝对共

同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个人所有的绝对个人性

和公平性，体现了产权的充分形态。

第一，共有和个有产权两者具有“充分”的特

征和相通的逻辑。这可以简单表述为：社会或共

同体的全部财富归全体人民或共同体成员共享，

在此基础上，所创造的财富公平地由每个人分

享。即对于全部社会财富，充分共有最终保证的

是每个人的共享权力。同理，充分的个人所有最

终保证了所有人的分享权力。“每个人的共享”和

“所有人的分享”两种权力的逻辑是相通的。

第二，“公有”和“私有”都是不充分的产权形

态。当今世界多会以“公有化”或“私有化”来标

榜自己社会产权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但是事实并

非如此。对于“公有”和“私有”，可以问“谁的公

有？”、“谁的私有？”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可能变

成少数人的所有。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共有就

是人民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剥削）的公有；个人所

有就是社会公平（没有资本剥削）的私有，因此，

公有和私有产权只有在共有和个人所有的两端

标准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第三，充分产权的基础是民权和人权。共有

产权的权力基础是民权——人民（一群人）的权

力；个人所有的基础是人权——每一个人的权

力。共有产权与个有产权实际上是“殊途同

归”。在此，基于每个人的“公民社会”和基于所

有人的“人民社会”也是一体的。这与公有与私

有的关系完全不同。

第四，产权表达的公平秩序是市场的本质。

产权改制的核心不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之类，而

应该是公平配置共有产权（民权基础）和个有产

权（人权基础），由此根据国情寻找自由市场和计

划性市场、共有与个人所有产权两端中间的平衡

状态。例如，对于资源短缺的市场配置偏向共有

产权的计划性市场更为有效，但需要避免少数人

的“公有”；同理，在配置个有产权的自由市场部

分时，也要避免走向不公平的少数人的“私有”。

应在共有和个人所有的共通逻辑下寻求最优的

所有权配置，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争论实际上是

一个伪问题。

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 146年之后，一位欧

洲学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发表了

《21 世纪资本论》，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

说道：

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

19世纪至 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

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新路。……中国可能在 21
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

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

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

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无论是马克思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之上的

“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还是皮凯蒂融合资

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两本

“资本论”后面似乎都有着寻找两端（共有／个人

所有和公有／私有）之间的中间道路的意味。共

有和公有产权的形态并不罕见。区别两者的要

点之一是代理人（参见表4、表5）。
和文臻的初步研究表明，在外来人大批到

斐济之前，斐济原居民没有土地个人私有或公有

的概念，因为土地多，不限使用，是实际的共有

制。其“伊-托卡托卡”（itokatoka，类似家族）由若

干姻亲家庭构成，然后再通过姻亲结合成“玛塔

伽利”（mataqali，类似氏族）。在殖民统治时期，土

地归玛塔伽利所有，酋长和氏族首领拥有对于土

地的管理权。如今斐济原住民所拥有的土地占

斐济所有土地的87%，都由1940年成立的原居民

土地信托局（TLTV）代管，这部分土地不可买卖、

转让或分配，只归玛塔伽利共同所有。

皮尔森（C. Pierson）指出一些南斯拉夫学者

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

制”理解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所有制”（显然

与前述恩格斯的理解有关），依据是《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没有人拥有社会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所以没有人在任何财产-法
律基础上占有社会劳动产品，或控制、处置社会

生产和劳动资料”。有学者解释社会所有制为

“资本股票由社会集体所有，但它仅仅是由单独

的工人团体进行管理”，这被质疑为不过就是实

践中的“国有化”。社会所有制的“共有”很明

确，但是“个人所有”并不清楚，且“国有化”质疑

意味着需要避免从共有到“国有”的公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共有，实践中是国家为代

理人（即国有）的公有（宪法也赋予了这个权

力）。其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否同时意味

着属于“每个人民”的个人所有？同样并不清楚。

共有不同于公有。白水 CDF运行的是共有

产权，而不是公有产权。两者的关键区别是代理

人问题。现实中，公有制的代理人通常是权力代

理人，而非职能代理人，他会因为掌握权力而腐

败，将权力与民众脱离，导致人人“吃公”的“公地

悲剧”。而共有制的代理人不是代理权力，好像

初民社会，他们没有特权，只是为大家服务的管

理者，是管理职能代理人（见表 5）。他们与所代

表的人民是公仆关系。

上文提到赵升礼在设计白水 CDF产权归属

时，将所有权给予协会，因为他担心村委会占用

表3：共有、公有、私有、个人所有制的一般比较

产权

所有权

支配权

治理

伦理

意识形态

权力特征

共有

全体

人民代理人

人民治理

共生／共享

共产主义

民权

公有

全体

权力代理人

政府（公务员）治理

再分配式共享

社会主义

公权

私有

占有性个人

资本代理人

企业（资本家）治理

利益最大／排斥

资本主义

金权

个人所有

平等个人

公民代理人

民主治理

平等

个人主义

人权

表4：几个公有／共有的案例

案例

华南宗族

斐济氏族

（mataqali）
南斯拉夫

集体经济村庄

白水CDF

土地

宗族公田，家庭轮种

氏族公田，家庭使用

社会集体所有

集体公有，专业生产

村落共有，家户使用

产权

产权共有，管理公有

产权共有，管理公有

社会所有制，例如，股票

归社会集体所有

产权公有，管理公有

产权共有，管理共有

代理人

族长或宗族理事会

原氏族酋长管理

现政府土地信托局托管

所有权归社会集体，管理权民主

下放，如股票分给工人团体管理

村支两委（村长、书记）

职能代理人，自主管理

90 91



□

2016/06 开 放 时 代

□

专题二 白水社区发展基金启示：共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发展基金。这一担忧实际上与产权的公有还是

共有有关。目前一些扶贫项目资金到村，本应是

给全体村民，实际上是给了“代理人”。这时的

“全体村民”姓“公”，不姓“共”。公有产权下会有

权力代理人，即村委会占用的可能，而在共有产

权下不存在权力（而是职能）代理人，村委会因此

没有权利占用基金。赵老师所说的村委会挪用

发展基金修路的例子，说明了其CDF并不真正具

有共有产权，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担心CDF在现

有社会的产权环境下，今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问题。当行政化以公有方式，或者商业化以私

有方式侵入共有产权时，都必然颠覆CDF现有的

良好运行。目前，“准共有化”集体产业模式已经

十分成功地体现于我国的一些集体经济村庄

中。其典型特点是：产权在集体、产业属集体、

收入归集体。农民作为村庄集体的一员，享受集

体的各种分配、福利和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农村

运行最好的，年收入在十几亿、几十亿的几十个

村落，几乎全部是这类集体经济村庄。但是，其

集体公有而非集体共有的产权特点，是对这类集

体经济村落的最大威胁。一旦权力代理人腐败

或能人不在，就可能导致村落集体的解体。

理解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关键是

理解共有与个人所有在深层逻辑上的一致。共

有是在社会前提下，对同一资源不分割到个人的

共有；共生性个人所有同样是在社会前提下，对

同一资源公平分割到每个人的个人所有。马克

思的“共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本质上正是在期

望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结合。因为社会是所

有人的社会，社会由个人组成；同时每个人都是

社会之人，每个人离不开社会。这是一种超越了

社会与个人的共生伦理。因此，一方面要整个社

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让每个人得到

发展。两者要找到一个超越两者的共同基础。

如此可以理解共有下的个人所有制：共有之下，

资本不允许集中到少数人身上，才能从根本上保

证每个人公平的个人所有制。

三、结语：共有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本文通过白水CDF的个案，对马克思1867年
提出的“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进行探讨，

指出马克思所期望的基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

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是指在通过协作劳动、使用

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社会或共同体的

全部财富归全体人民或共同体成员共享，所创造

的社会财富归每个社会个人公平分享的所有

制。其伦理是“共生性个人主义”。改革应在共

有和个人所有的共通逻辑下寻求最优的产权配

置，而不是误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无意义争论。

白水CDF以其本土传统文化逻辑接纳了外来文

化，并让其中最优秀的文化落地，剔除了其中商

业化和资本剥削的部分，圆满完成了一种“文化

并接”。但是，作为一项“共产实验”，白水CDF依

然留给我们许多有待回答的深层问题，这些不仅

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亦涉及对人类未来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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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猜想”——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观点

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35—40页。

③韩晓刚：《白水县和家卓村社展基金协会发展纪实》，

白水县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编印，2009年。

④孙同全：《柬埔寨小额信贷发展历程与启示》，百度文

库，http://wenku.baidu.com/view/62cd47553b3567ec102d
8a94.html?from=search，2015年11月25日访问。

⑤吴效群：《村社共同体与新农村建设——河南信阳郝

堂村经验》，未刊稿。

⑥［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

人类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5—227页。

⑦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

通论》，第227—229页。

⑧张小军：《让“经济”有灵魂：文化经济学思想之旅》，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页。

⑨韩晓刚：《白水县和家卓村社展基金协会发展纪实》。

⑩［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美］奥利

佛·威廉姆森、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

——经典名篇选读》，李自杰、蔡铭等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8年版。

［美］登姆塞茨·H. ：《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美］罗纳

德·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

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7—
108页。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张宏明、

黄向春、刘永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张燕喜、彭绍宗：《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

想”——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观点综

述》，第35—40页；王成稼：《按马克思的原意解读“个人

所有制”的内涵——复卫兴华教授的第二次批评与指

正》，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周扬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兼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公有制走向》，载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日］渡边雅男：《从共同体所有到私有制》，未刊稿。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

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J.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Beacon Press，1984，pp. 81-92.
［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

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1页。

“吃公”的典型例子是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

“公地悲剧”，而公有制度之代理人的吃公则更加悲剧。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页。

［美］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

路》，第59—60页。

［美］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

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

反思——兼论“广义科斯定理”和产权公平》，载《江苏

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王景新等：《集体经济村庄》，张小军：“谁的村落？谁

的集体？——集体化村落发展模式反思”，载《开放时

代》2015年第1期。

张五常：《共有产权》，载张五常：《经济解释》，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7页。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

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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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公有制与共有制的特征比较

公有

共有

剥夺

可能

无

不平等

可能有贫富差距

不分贫富

权力

公有共同体

共有共同体

所有制

公有制

共有制

代理人

权力代理人

职能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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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基金。这一担忧实际上与产权的公有还是

共有有关。目前一些扶贫项目资金到村，本应是

给全体村民，实际上是给了“代理人”。这时的

“全体村民”姓“公”，不姓“共”。公有产权下会有

权力代理人，即村委会占用的可能，而在共有产

权下不存在权力（而是职能）代理人，村委会因此

没有权利占用基金。赵老师所说的村委会挪用

发展基金修路的例子，说明了其CDF并不真正具

有共有产权，这一点，也正是我们担心CDF在现

有社会的产权环境下，今后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问题。当行政化以公有方式，或者商业化以私

有方式侵入共有产权时，都必然颠覆CDF现有的

良好运行。目前，“准共有化”集体产业模式已经

十分成功地体现于我国的一些集体经济村庄

中。其典型特点是：产权在集体、产业属集体、

收入归集体。农民作为村庄集体的一员，享受集

体的各种分配、福利和社会保障。目前我国农村

运行最好的，年收入在十几亿、几十亿的几十个

村落，几乎全部是这类集体经济村庄。但是，其

集体公有而非集体共有的产权特点，是对这类集

体经济村落的最大威胁。一旦权力代理人腐败

或能人不在，就可能导致村落集体的解体。

理解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关键是

理解共有与个人所有在深层逻辑上的一致。共

有是在社会前提下，对同一资源不分割到个人的

共有；共生性个人所有同样是在社会前提下，对

同一资源公平分割到每个人的个人所有。马克

思的“共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本质上正是在期

望解决社会与个人之间的结合。因为社会是所

有人的社会，社会由个人组成；同时每个人都是

社会之人，每个人离不开社会。这是一种超越了

社会与个人的共生伦理。因此，一方面要整个社

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让每个人得到

发展。两者要找到一个超越两者的共同基础。

如此可以理解共有下的个人所有制：共有之下，

资本不允许集中到少数人身上，才能从根本上保

证每个人公平的个人所有制。

三、结语：共有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

本文通过白水CDF的个案，对马克思1867年
提出的“共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进行探讨，

指出马克思所期望的基于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

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是指在通过协作劳动、使用

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社会或共同体的

全部财富归全体人民或共同体成员共享，所创造

的社会财富归每个社会个人公平分享的所有

制。其伦理是“共生性个人主义”。改革应在共

有和个人所有的共通逻辑下寻求最优的产权配

置，而不是误陷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无意义争论。

白水CDF以其本土传统文化逻辑接纳了外来文

化，并让其中最优秀的文化落地，剔除了其中商

业化和资本剥削的部分，圆满完成了一种“文化

并接”。但是，作为一项“共产实验”，白水CDF依

然留给我们许多有待回答的深层问题，这些不仅

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走向，亦涉及对人类未来的

思考。

注释：

①［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5年版，第832页。

②“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想”的提法并非世界经济学界

的普遍提法，主要是国内学界的一种观点，意在强调此

问题的难解。参见张燕喜、彭绍宗：《经济学的“哥德巴

赫猜想”——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观点

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第35—40页。

③韩晓刚：《白水县和家卓村社展基金协会发展纪实》，

白水县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编印，2009年。

④孙同全：《柬埔寨小额信贷发展历程与启示》，百度文

库，http://wenku.baidu.com/view/62cd47553b3567ec102d
8a94.html?from=search，2015年11月25日访问。

⑤吴效群：《村社共同体与新农村建设——河南信阳郝

堂村经验》，未刊稿。

⑥［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

人类学通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5—227页。

⑦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

通论》，第227—229页。

⑧张小军：《让“经济”有灵魂：文化经济学思想之旅》，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7页。

⑨韩晓刚：《白水县和家卓村社展基金协会发展纪实》。

⑩［美］罗纳德·H·科斯：《企业的性质》，载［美］奥利

佛·威廉姆森、斯科特·马斯滕（编）：《交易成本经济学

——经典名篇选读》，李自杰、蔡铭等译，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8年版。

［美］登姆塞茨·H. ：《关于产权的理论》，载［美］罗纳

德·H·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

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7—
108页。

［美］马歇尔·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张宏明、

黄向春、刘永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参见张燕喜、彭绍宗：《经济学的“哥德巴赫猜

想”——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研究观点综

述》，第35—40页；王成稼：《按马克思的原意解读“个人

所有制”的内涵——复卫兴华教授的第二次批评与指

正》，载《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4期。

［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周扬明：《重新理解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兼论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公有制走向》，载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日］渡边雅男：《从共同体所有到私有制》，未刊稿。

［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

庭、财产权和社会转型》，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J.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Beacon Press，1984，pp. 81-92.
［英］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

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21页。

“吃公”的典型例子是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

“公地悲剧”，而公有制度之代理人的吃公则更加悲剧。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9页。

［美］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

路》，第59—60页。

［美］弗里德利希·奥古斯特·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

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

反思——兼论“广义科斯定理”和产权公平》，载《江苏

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王景新等：《集体经济村庄》，张小军：“谁的村落？谁

的集体？——集体化村落发展模式反思”，载《开放时

代》2015年第1期。

张五常：《共有产权》，载张五常：《经济解释》，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7页。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

会”？》，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张小军：《文化经济学的视野：“私有化”与“市场化”

反思——兼论“广义科斯定理”和产权公平》。

表5：公有制与共有制的特征比较

公有

共有

剥夺

可能

无

不平等

可能有贫富差距

不分贫富

权力

公有共同体

共有共同体

所有制

公有制

共有制

代理人

权力代理人

职能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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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金融：
产权、情感和需求共同体*

——陕西白水社区发展项目的人类学个案研究

■ 张超雄

张超雄：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Zhang Chaoxiong，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Washingtong
University in St. Louis）
*感谢赵升礼老师、韩晓刚主任以及白水县扶贫办在本次调研中给予的帮助。也感谢陕西省白水县富坪

村、贺家塬村与和家卓村村民的热情参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陕西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项目的分析，探讨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金融的“共

有金融”。其核心是以大家的共有之钱公平地为其中的每个人生钱。其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共有产

权。在共有产权之下，没有利益追逐和资本剥削，是一种共有与个人所有的结合，它为马克思提出的“共

同占有之下的个人所有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实例。第二，共同的伦理和情感。这些包括基于拥有感的

在认知和心理层面的主体建设，以及基于熟人社会中亲情的社会伦理。第三，平等主义的需求共同体。

其平等主义体现在一系列的民主协商、监督和分配机制中。此外，成员彼此需求的这个共同体摆脱了

“欠”与“还”的债务观念，转向了一种互惠的共生观念。

［关键词］共有金融 社区发展基金项目 共有产权 拥有感 平等关系

一、引子：白水社区发展

基金项目与诺贝尔奖？

陕西白水县社区发展基金项目（Community
Development Fund，CDF）被媒体称为永远不走的

“农民银行”。从2007年至今，CDF一直由农民自

己坚持运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是如何

创造这段奇迹的？为什么有学者会认为他们的

贡献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回溯到 20世纪 80年代，穆罕默德·尤努斯

（Muhammad Yunus）和他的格莱珉银行模式为世

界贫困人群创造了一线曙光。格莱珉银行选择了

市场，其目的是力图通过让穷人享有贷款这个“基

本人权”使他们成功进入市场以消除由市场造成

的不平等。格莱珉模式无抵押小额贷款的理念是

不需要慈善的，以避免礼物之毒①（Parry，1986）；

不需要政府和国家，穷人通过适当的金融工具进

入市场，提高和发挥个人能力，使弱势群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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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Japanese culture into a world culture would be doomed to failure. In the meanwhile，his historical con-

sciousness posits a complex subjective thinking burdened with shame and guilt，which gives profoundly reflec-

tive depths to his post- war literary cre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akeda Taijun’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an interpretation of his Sima Qian and related works after the War，with a view to revealing his deep re-

flections and critiques o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post-war Japa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akeda attempts

to respond to the various dilemmas of modernity that emerge in the cold war pattern. He terms Takeda’s idea of

subjectivity inferred from hi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as“suffering subjectivity. He continues to argue that Take-

da’s reflections on Japanese modernity，with them the formation of his idea of subjectivity，demonstrate before

us a spiritual bond of humanism that is accessible to innumerable individual lives，thus making the commonali-

ty of“culture”possible.

Keywords：Takeda Taijun，the world of Historical Records，suffering subject，Japanese modernity

From Decisive Battle and Resistance Battle to Defeat and Pyrrhic Victory：Changes in Mutual Concep-

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before and after 1945 40

Baba Kimihiko

Abstract：The acceptance of the Potsdam Proclamation marks the end not only of the Japanese war with the Unit-

ed States and the Great Britain starting from 1942，but also the Japanese war with China starting from 1937.

However，the end of the war with China did not bring home to Japan the pain of being defeated. On the Chinese

side，the war of resistance thwarted Japanese ambitions for Chinese territory and economy and brought the Japa-

nese armies to their knees. However，measured by the sacrificial cost of innumerable lives，the Chinese had won

but a Pyrrhic victory. What changes，then，were brought to the Japanese conception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conception of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As a matter of fact，the end of the war witnessed a radical change

in the framework and the way of knowing each other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This article will clarify this

point b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exchanged remarks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the two and a half years

after the war with China turned global as well as in the four years between the end of the war and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n 1949.

Keywords：Japanese-Chinese War，framework of conception，defeat，civil war，cold war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and Self-closed Nationalism 57

Naoki Sakai

Abstract：After the Asian-Pacific War，Japan lost its status as a multi-national empire. However，as the National-

Party in mainland China was defeated and the cold war pattern emerged，the United States adjusted its policy-

and shored up Japan as a bridgehead against communism in East Asia. Influenced by“reverse course”of the

United States，some Japanese first- class criminals，such as Nobusuke Kishi，Ryoichi Sasakawa，Matsuta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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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riki，were restored to the political circle to advocate for US benefit and act on CIA’s instructions in Japan or

even in the entire Asia. As a result，although Japan lost its colonies，as a subsidiary to the United States it re-

gained the glory as an empire. Thanks to all this，Japanese people could extol the prosper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post-war system，without any shame for their loss as an empire or reflectionon their imperial consciousness.

However，well into 1990s，along with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 and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Asia under-

went a radical change. For the first time，Japanese people had to cometo terms with the loss of empire，and the

situation gave rise to“self-closed nationalism.”Most Japanesepeople still deny the leftover of Japanese colonial-

ism and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y，harboring an extreme phobia of exiting what they consider to be the Japa-

nese nationalcommunity.

Keywords：Pax Americana，self-closed nationalism，the loss of empire，subsidiary empire，first-class war crimi-

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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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 Ownership Based on Common Possession：Lessons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Fund of Baishui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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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fund（CDF）of Baishui，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a of“individual ownership under commonpossession”proposed by Marx in 1867. Marx’s presumptive

“individual ownership”is based on“symbiotic individualism，”and is therefore different from“possessive indi-

vidualism”and“liberal individualism.”Common property right（rather than public property right）and individ-

ual property right（rather than private property right）constitute the two poles of property ownership，hence

there is logical 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them at the deep level. Within the ethical pattern of“ man as social

man and society as man’s society”，common property right and individual property right are harmoniously

merged.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fund of Baishui adopts an exotic culture in its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al

logic，but rids it of its commercial and exploitative capital factors. In such a way，a perfect case of“cultural con-

junction”i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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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al fund（CDF）of Baishui County，this article ex-

plores a kind of“common possession finance”that is different from capitalist finance. Its core principle：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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